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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 

关于近期 4 起煤矿事故情况通报的通知 

 

楚雄市、禄丰县、南华县、双柏县人民政府，州级各有关部门： 

现将《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近期 4 起煤矿事故

情况的通报》（云安办发电〔2018〕9 号）转发你们，结合我州实

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要严格执行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春节两会后复工复产的

“八不准”规定。（未严格按规定履行验收签字程序的不准复工复

产；不准以检修、隐患整改名义复工复产；没有达到或申报安全

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的不准复产；没有制定方案的不准复工复

产；没有矿级领导带班下井全面排查隐患的不准复工复产；没有

制定隐患整改安全技术措施的不准复工复产；隐患未整改到位的

不准复工复产；安全监控、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不

准复工复产）强化岗前培训工作，五职矿长、五职技术员未按要

求送培的煤矿企业，一律不予复工复产验收，不予批准检修。 

    二、严格执行节后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工作的要求。坚决严格

执行云南省煤矿复产复建验收管理办法及其补充大理监察分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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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切实做好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工作的通知。按照“企业自

查、提出申请、组织验收、审批签字、复工复产”的程序，坚持“谁

验收、谁审批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把复工复产验收程序；

坚持复工复产验收“十四个不准”标准，严把复产验收关，坚决杜

绝复工复产违反程序、降低标准、把关不严的、一哄而上引发生

产安全事故。 

三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组织生产和建设。

正常生产、建设的煤矿要严格执行《煤矿安全规程》规定、隐患

排查治理制度、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；健全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

度、配齐五职矿长和五职技术员、强化职工教育培训；狠抓现场

管理和规程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落实，坚决杜绝违章指挥、违章

操作等“三违”行为，坚决杜绝监测监控系统、人员位置监测系统

不能正常使用入井作业的行为，坚决杜绝“五假五超”行为，坚决

遏制煤矿生产安全事故。 

四、各涉煤县市和州级有关部门要加大煤矿打非治违工作力

度，严厉打击私挖盗采和煤矿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，严格落实

长期停产煤矿盯守制度，严防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请迅速将《通

知》精神传达到本行政区域内各煤矿企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楚雄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18年 4 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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